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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料 文 件             

 
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
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 

二 零 一 二 年 九 月 十 二 日  

議 事 報 告  

 

增 設 單 車 停 泊 位 及 清 理 違 例 停 泊 / 棄 置 單 車 事 宜  

 

1 .  運 輸 署 在 沙 田 區 內 增 設 單 車 停 泊 位 的 最 新 進 展 如 下 ： 

 

 單 車 停 泊 位 建 議 地 點  最 新 進 展  

( a )   大 圍 舊 巴 士 總 站  政 府 現 正 與 香 港 鐵 路 有 限

公 司 ( 港 鐵 ) 商 討 發 展 條

款，在 港 鐵 發 展 大 圍 車 站 上

蓋 物 業 期 間，由 該 公 司 修 改

現 時 車 公 廟 路 的 單 車 停 泊

位 來 滿 足 需 求，同 時 因 應 議

員 的 意 見，為 此 停 泊 區 加 建

上 蓋，預 計 提 供 約 5 0 0 個 單

車 停 泊 位 。  

( b )   馬 鞍 山 路 旁 近 耀 安 邨

耀 榮 樓  

已 向 路 政 署 發 出 施 工 紙，提

供 約 4 0 個 單 車 停 泊 位 ， 預

計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年 底 完 工 。 

( c )   翠 田 街 往 返 愉 景 花 園

的 過 路 處  

擬 於 單 車 徑 旁 的 草 地 提 供

約 5 0 個 單 車 停 泊 位 。 運 輸

署 現 正 檢 討 諮 詢 期 間 收 到

的 各 種 意 見，從 而 修 訂 設 計

方 案 。  

 



  ( 二 ) 

 單 車 停 泊 位 建 議 地 點  最 新 進 展  

( d )   沙 田 鄉 事 會 路 近 新 城

市 中 央 廣 場  

擬 於 單 車 徑 終 止 處 提 供 約

2 0 個 單 車 停 泊 位 ， 設 計 在

進 行 中 。  

( e )   馬 鞍 山 路 單 車 徑 旁 近

馬 鞍 山 信 義 學 校  

擬 於 單 車 徑 旁 提 供 約 1 0 個

單 車 停 泊 位，但 在 進 行 地 區

諮 詢 期 間 收 到 反 對 意 見，計

劃 暫 時 擱 置 。  

( f )   大 圍 香 粉 寮 街 近 美 景

樓  

已 向 路 政 署 發 出 施 工 紙，提

供 約 2 0 個 單 車 停 泊 位 ， 預

計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第 一 季 完

工 。  

 

2 .  由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、 沙 田 地 政 處 ( 地 政 處 )、 食 物 環 境

衞 生 署、運 輸 署 及 香 港 警 務 處 組 成 的 處 理 違 例 停 泊 單 車 工

作 小 組 ( 工 作 小 組 )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七 月 至 八 月 期 間 ， 進 行 了

三 次 清 理 違 例 停 泊 單 車 及 一 次 清 理 棄 置 單 車 行 動 。 另 外 ，

因 應 二 零 一 二 年 九 月 九 日 舉 行 的 立 法 會 選 舉，工 作 小 組 於

八 月 二 日 及 三 日 進 行 了 四 次 特 別 行 動，清 理 位 於 立 法 會 選

舉 廣 告 指 定 展 示 位 置 的 違 例 停 泊 單 車 。 上 述 行 動 共 清 理

3 2 2 輛 違 泊 的 單 車 。  

 

3 .  工 作 小 組 將 於 本 年 九 月 至 十 月 期 間 進 行 四 次 清 理 違

例 停 泊 / 棄 置 單 車 的 行 動 ， 行 動 前 會 張 貼 告 示 通 知 車 主 。  

 

 

颱 風 過 後 倒 塌 樹 木 的 處 理  

 

4 .  委 員 關 注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康 文 署 ) 及 地 政 處 在 颱

風 “ 韋 森 特 ” 襲 港 後 處 理 倒 塌 樹 木 的 進 度，他 們 指 現 時 仍

有 不 少 倒 塌 的 樹 木 未 完 成 處 理，促 請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加 速 跟

進 ， 特 別 是 那 些 會 影 響 公 眾 安 全 的 倒 塌 樹 木 。 委 員 又 詢 問

康 文 署 會 否 補 種 其 轄 下 約 4 4 0 棵 倒 塌 的 樹 木。康 文 署 回 應

說 ， 該 署 於 颱 風 過 後 已 盡 快 清 理 其 轄 下 的 倒 塌 樹 木 。 就 倒



  ( 三 ) 

塌 的 約 4 4 0 棵 樹 木，該 署 會 盡 量 於 被 移 除 樹 木 的 原 來 位 置

或 附 近 地 點 ， 補 種 同 類 品 種 的 樹 木 。 地 政 處 回 應 說 ， “ 韋

森 特 ” 襲 港 後 倒 塌 樹 木 的 個 案 非 常 多，對 於 危 險 及 緊 急 的

個 案 ， 消 防 處 會 第 一 時 間 處 理 。 若 倒 塌 的 樹 木 位 於 地 政 處

的 管 轄 範 圍 內 ， 該 處 會 視 乎 個 案 的 嚴 重 性 ， 安 排 承 辦 商 依

次 處 理。如 委 員 發 現 個 別 倒 塌 的 樹 木 有 即 時 危 險 或 須 迫 切

處 理 ， 可 通 知 地 政 處 安 排 優 先 處 理 。 若 地 政 處 收 到 關 於 私

人 地 段 內 樹 木 倒 塌 的 投 訴 ， 該 處 會 發 信 通 知 業 主 ， 提 醒 其

須 承 擔 的 責 任 及 要 求 他 們 處 理 有 關 問 題 。 另 外 ， 委 員 關 注

地 政 處 及 其 承 辦 商 人 手 緊 絀 的 問 題 導 致 處 理 倒 塌 樹 木 的

進 度 緩 慢，該 處 會 與 地 政 總 署 商 討 處 理 倒 塌 樹 木 的 人 手 安

排 ， 並 訂 立 內 部 程 序 以 加 快 處 理 進 度 。  

 

 

“ 上 落 無 障 礙  出 入 更 自 在 ” 計 劃  

 

5 .  主 席 提 醒 委 員 ， 政 府 現 正 就 “ 上 落 無 障 礙  出 入 更

自 在 ” 計 劃 進 行 諮 詢 ， 諮 詢 期 至 本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。

若 委 員 或 市 民 對 該 計 劃 有 任 何 建 議 ， 可 致 電 政 府 1 8 2 3 電

話 中 心 提 出 。 路 政 署 已 將 現 時 的 建 議 項 目 上 載 於 該 署 的

網 頁 ( w w w . h y d . g o v . h k ) 供 市 民 參 考 。  

 

 

懸 掛 宣 傳 街 板 的 指 定 位 置  

 

6 .  委 員 關 注 區 內 可 供 議 員 懸 掛 宣 傳 街 板 的 地 點 及 其 數

量 ， 認 為 現 時 的 數 量 不 足 ， 以 致 有 區 議 員 未 能 在 其 選 區

懸 掛 他 們 的 宣 傳 街 板 。 委 員 希 望 隨 着 新 一 屆 立 法 會 誕

生 ， 地 政 總 署 能 重 新 檢 視 區 內 可 供 懸 掛 宣 傳 街 板 的 地 點

及 增 加 其 數 量 。 主 席 請 地 政 處 與 委 員 跟 進 上 述 事 宜 。  

 

 
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二 零 一 二 年 九 月  


